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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终止预重整及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收到债权

人黑龙江东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辉公司”）的通知，公司被哈尔

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决定终止预重整，东辉公司已向

哈尔滨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终止预重整情况 

2024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哈尔滨中院《决定书》，哈尔滨中院决定对公

司启动预重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积极推进预重整相关工作，包括开展遴选重整

投资人、债权申报、审计及评估等。 

因预重整过程中原战略投资人招募及投资方案协商拟定均建立在公司为上

市公司的基础之上，现公司已退市，哈尔滨中院决定公司终止预重整相关工作。 

二、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情况 

公司债权人东辉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已向哈尔滨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三、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与债权人、法院进行积极沟通，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

积极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相关破产清算申请裁定受理的法律文件，该

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破产

清算申请，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的规定，公司股票将暂停

转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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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5 日 


